附件：
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三十九项
[bookmark: _GoBack]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抽查的12个尾矿库防渗措施落实不到位，4个存在地下水重金属超标情况、4个未开展地下水环境监测。（12个尾矿库有攀枝花青杠坪矿业有限公司仰天窝铁矿威龙州尾矿库、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盐边县财通铁钛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先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元宝山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及干式堆渣场、丰源矿业、新隆矿业、一立钒钛、米易华瑞工贸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攀枝花新白马矿业万年沟尾矿库、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许家沟尾矿库、米易县全福铅锌矿精选厂检槽湾尾矿库）

	整改责任单位
	市应急管理局

	整改目标
	确保排渗设施正常运行。

	整改措施
	根据《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AQ2006-2005）和《尾矿设施设计规范》（GB50863-2013），加强排渗设施检查，确保排渗设施正常运行。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市应急管理局印发了《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持续抓好第二轮四川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的函》（攀应急函〔2021〕115号），督促县（区）、企业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和安全设施设计强化管理，确保排渗设施正常运行。涉及整改12座尾矿库中，3座尾矿库（许家沟尾矿库、检槽湾尾矿库、华瑞尾矿库）已按照应急管理厅等6部门印发的《尾矿库闭库销库销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川应急〔2021〕14号）闭库销库销号。另9座尾矿库，经县（区)应急管理部门检查，排渗设施均正常运行，出水正常，水质清澈，未出现反弹情况。2022年11月16日至18日，市应急管理局再次会同县（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开展现场核查，核查结果均表示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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